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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河南省禹州市检察院
检察干警 崔高琼

陌生的城市，挑衅的壮汉，不断被
拍打的车窗，头破血流的妻子……案发
后，范某曾无数次回想，面对这样的场
景，他是否有更好的选择？然而，时光不
能倒流。

2021 年 10 月，范某驾车到河南省
禹州市求医问药，途中因与孙某发生争
执，双方互相推搡。其间，范某踹断孙某
的三根肋骨，致其轻伤二级。2023 年 4
月，该案被移送禹州市检察院审查起
诉，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范某可能需要
承担刑事责任。

随着案件的深入办理，范某的行为

该如何定性，我们心里始终画着问号。
翻开卷宗，赫然放着两份说法完全相反
的笔录——范某与孙某均称，是对方挑
衅导致了事态步步升级，3 名目击证人
的说辞则与孙某完全一致。这是否证明
孙某所言属实？案件真相究竟如何？

电影 《第二十条》 中，一把迟迟
未找到的刀，导致检察机关与公安机
关对案件认定出现较大争议。而本案
中，一段监控录像，成了拨开案件迷
雾的关键证据。

为还原案件真相，我们制定证据清
单，引导侦查人员明确侦查方向和取证
范围，同时开展亲历性审查，先后 4次走
访案发现场。最终，我们在距离案发地
十多米的一家美发店，找到并复原了当
天的监控录像。

我们对长达 90 分钟的监控录像逐
帧分析发现，孙某听到鸣笛后，不仅没
有让路，反而一再用电动车挡住范某去
路，导致矛盾升级。看到范某的妻子向
车外探头，孙某故意用力关闭车门夹伤

其头部。听到妻子的惨叫声，已经倒地
的范某迅速站起来，朝孙某身体踹了一
脚，制止孙某的行为。

孙某的侵害已经危及范某夫妇的
人身安全，且是一个持续过程。而范某
的推、踹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符合
刑法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我们通过召开
检察官联席会，一致认为范某的行为属
于正当防卫。

新证据推翻了原有事实认定，导致
案件彻底翻转。然而，范某的一个电话，
再次让我们陷入纠结。

“检察官，我和孙某已经达成和解，
我愿意赔偿他一些费用，能不能对我从
轻处理？”电话那头，范某的声音略显兴
奋，而电话这头的我却陷入了沉思。

如果双方当事人已经达成和解，快
速结案，于办案而言是“保险”之选。但
望着监控录像里孙某挑衅的背影，听着
范某的妻子痛苦的呻吟，我深知，如果
就此结案，不仅让范某从此背上了罪
名，更违背了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案件”理念，违背了人民群众对公
平正义的朴素期待。

法 律 不 容 含 糊 。我 们 迅 速 制 定 方
案，引导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核准事实。
最终，孙某承认，案发当天他心情不好，
主动挑起事端，事发地的证人也承认，
出于人情考虑，对事实陈述不全面也不
客观。

我们作出的正当防卫意见得到了
许昌市检察院、河南省检察院的支持。
为实质性化解矛盾，我们专门召开听证
会，对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范某在听
到孙某的道歉后，瞬间红了眼眶。据此，
听证员一致支持检察机关拟对范某作
不起诉处理。

2023 年 6 月 30 日，我院对范某作出
不起诉决定。“这个案子让
我切实感受到了公平正义
就在身边、就在眼前。”拿
到不起诉决定书后，范某
和妻子的生活又重新回归
正轨。

一段监控录像拨开案件迷雾

本报讯（通讯员阮家骅 蒋欣韵） 电力设施是国家的基础设施，因电缆
线的铜芯价格昂贵，一些不法分子将黑手伸向电缆线，此举不仅严重损害国家
公共利益，还会受到法律严惩。经浙江省临海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
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被告人石某有期徒刑三年。

2024 年 9 月，石某驾驶车辆来到临海市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条僻静
道路，趁着夜色，其使用工具将 3 个路灯下的 70 米电缆线剪断并偷走。随后，
石某又来到另一条道路，用同样手法剪断 3 个路灯下的 70 米电缆线。第二天，
石某将这些电缆线卖给废品站，非法获利 1860 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以石某涉嫌盗窃罪将该案移送临海市检察院审查起
诉。承办检察官在审查证人笔录时发现了两处特殊情况：第一，案发当晚，
报案人接到上级来电称一健康驿站断电需要检修，在报案人到达现场时，隐
约看到一个逃跑的人影，检查发现预埋电缆线的井坑被打开，下面的电缆线
被剪断；第二，石某破坏的电缆线位置是路灯下的井坑处，很可能属于正在
用于交通设施照明的电力设备。

“这说明石某的行为已经导致了正在使用的电力设备断电的后果。根
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规定，破坏正在使用的电力设备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构成破
坏电力设备罪。石某盗窃电缆线的行为，可能涉嫌破坏电力设备罪。”承办检
察官说。

此外，承办检察官在对全案证据分析总结后，发现在案证据仅对被盗割
的电缆线市场二手价格进行了认定，对石某盗窃电缆线是否危害公共安全、
电缆线供电范围、剪断电缆线是否影响变压器安全、案发路段路灯是否正常
供电、健康驿站断电时间等均没有侦查核实，证据存在遗漏。为全面查明案
情、准确适用法律，承办检察官迅速列出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
关向被害单位工作人员、健康驿站工作人员、供电所人员等进一步取证，查
明事实真相。

经查，石某盗窃的电缆线用于路灯亮化和健康驿站供电，属于正在使用的
电力设备，其行为直接造成了路灯和健康驿站的断电，危害到了不特定多数人
的交通安全、用电安全、人身安全。

经临海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盗窃正在使用的电缆线
一男子因破坏电力设备罪获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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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月 15日，灌南县检察院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案情。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孙鑫鑫 左飞

一款为小微商户精心设计的移动
收款工具，支持微信、支付宝、信用卡
等多种支付方式，无需硬件设备，拥有
注册简单、快速收款、实时到账、费率
低廉等多重优势。然而这款号称“收款
神器”的 App，实则是不法分子供用户
进行信用卡套现的工具。不到三年时
间 ，该 App 先 后 吸 引 了 3.7 万 余 人 注
册，交易流水高达 91亿余元。

经 江 苏 省 灌 南 县 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 ， 今 年 2 月 ， 法 院 以 非 法 经 营 罪
判 处 被 告 人 吕 某 甲 等 5 人 五 年 六 个
月 至二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部
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 金 。 一 审 判
决 作 出 后 ， 吕 某 甲 提 出 上 诉 ， 案 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开发“海草生活”App帮用户套现

2018 年初，从事 POS 机市场推广
的詹某找到经营软件开发公司的吕某
甲，提出想要开发一款手机 POS 机软
件，帮助用户刷信用卡套现，可从中
收取手续费。二人约定由吕某甲负责
技术支持，詹某负责推广。后因没有
第三方支付通道提供支付结算服务，
二人的计划无法实施。

2019 年 1 月 ， 经 朋 友 介 绍 ， 吕
某 甲 、 詹 某 与 上 海 Y 公 司 （下 称

“Y 公 司 ”， 另 案 处 理） 达 成 合 作 ，
共同开发一款具备线上 POS 机功能
的 手 机 App， 并 取 名 “ 海 草 生 活 ”。
Y 公 司 提 供 第 三 方 支 付 通 道 和 支 付
牌 照 ， 吕 某 甲 负 责 技 术 开 发 与 运
营 、 维 护 ， 詹 某 负 责 市 场 推 广 与 发
展 代 理 。 合 同 签 订 后 ， 吕 某 甲 便 安
排 弟 弟 吕 某 乙 负 责 项 目 开 发 与 维 护
等 技 术 对 接 ， 公 司 员 工 尹 某 、 姜 某
和 卢 某 3 人 负 责 项 目 研 发 、 维 护 等
技术性工作。

经 过 多 次 内 测 ， 2021 年 4 月 ，
“海草生活”App 正式上线。用户只
需下载该 App，绑定个人的身份证及
银 行 卡 信 息 ， 然 后 通 过 人 脸 识 别 认
证，就可以成为该 App 的注册用户。

用户在 App 里仅需点击“收付款”，输
入 金 额 ，选 择 提 前 绑 定 好 的 信 用 卡
作为支付账户，App 后台会为其匹配
提 前 导 入 的 商 户 信 息 ，以 虚 拟 交 易
的形式，进行信用卡刷卡消费，在扣
除 一 定 比 例 的 手 续 费 后 ，消 费 金 额
将 自 动 返 还 至 用 户 绑 定 的 储 蓄 卡
中，全程仅需 10 秒钟。

该 App 一经上线，便吸引了大量
用户注册。同时，吕某甲等人通过设
置套现的信用卡和打款的储蓄卡不可
以是同一家银行、套现金额不允许为
整数、不能使用别人的信用卡来套现
等规则，躲避银行监管。

大肆发展代理推广“业务”

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吕某甲等
人配套上线了“海草展业”App 作为
代理端，每个代理可以在 App 中生成
个人二维码，他人通过扫码成为其下
级代理，并生成自己的二维码。App
中可以看到每个代理发展的用户每天
套现的交易额，而用户套现时交纳的
手续费则被代理们层层“分利”，这
也吸引了更多代理加入。

詹 某 利 用 自 己 多 年 从 事 POS 机
市 场 推 广 的 资 源 ，把 从“ 海 草 展 业 ”
App 中 生 成 的 推 广 二 维 码 发 给 以 前
的客户，让他们通过微信群、朋友圈
等方式推广，发展下级代理。同时，
吕 某 甲 等 人 还 在“ 海 草 生 活 ”App 首
页注明了“Y 公司旗下”的字样，一些
人 看 到 信 息 后 会 主 动 与 Y 公 司 的 工
作 人 员 联 系 成 为 其 代 理 。 廖 某 就 是
通过这种方式成了代理中的一员：他
与 Y 公司的技术人员对接 ，把“海草
生活”App 的推广二维码放到其公司
开发的软件上，由该软件平台上原有
的 七 八 千 名 代 理 进 行 推 广 。 通 过 廖
某推广的客户，产生的交易流水达 22
亿余元。

2023 年 6 月，Y 公 司 因 为 内 部 经
营问题，关闭了支付通道。之后，吕某
甲联系到了具有第三方支付通 道 资
源 的 唐 某 ，由 唐 某 将 其 代 理 的 支 付
通道接入“海草生活”App 后台，继续
进行运营。

2024 年 1 月，灌南县公安局接到
群众举报称，“海草生活”App 涉嫌非
法经营。经查，公安机关于 1 月 24 日立
案侦查，并于同年 1 月 31 日将吕某甲、

吕某乙抓获归案。其他人也陆续到案。
截至案发，“海草生活”App 后台

数 据 显 示 用户已达 3.7 万余人，总交
易 流 水 为 91 亿 余 元 ，通 过“ 海 草 展
业 ”App 发 展 的 代 理 达 7000 余 人 。
经 鉴 定 ，“ 海 草 生 活 ”App 具 有 信 用
卡套现和虚构交易功能。

查实虚构交易，认定非法经营

2024 年 7 月 31 日，该案被移送灌
南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检察长魏
震作为承办检察官，通过审阅卷宗、
查阅法条认为，吕某甲等人的行为涉
嫌非法经营罪。然而，在讯问中，吕
某甲多次辩称 Y 公司具有支付牌照，
他们的行为属于合法经营。

与有经营资格的支付公司合作是
否就拥有了合法的外衣？这成为该案
定性的一个关键点。魏震通过梳理分
析“海草生活”App 后台数据，发现
App 中商户数据不是商户自己注册，
全都是从后端直接导入，表面上看是
用 户 使 用 信 用 卡 在 App 中 的 商 家 消
费，实际上，资金被扣除相应手续费
后 ， 最 终 划 转 到 用 户 本 人 的 储 蓄 卡
内，属于虚构交易。

“我们判断该案是否构成非法经
营 ， 主 要 看 经 营 的 内 容 。 第 三 方 支
付 公 司 虽 然 具 有 支 付 牌 照 ， 具 备 支
付 资 质 ， 但 是 不 可 以 从 事 非 法 资 金

支付结算，‘海草生活’App 内的所
有 交 易 均 是 虚 假 的 ， 所 以 说 吕 某 甲
等人的行为是非法经营行为。”魏震
介 绍 ， 通 过 虚 构 交 易 ， 擅 自 改 变 信
用 卡 消 费 信 贷 功 能 ， 把 消 费 贷 款 转
变 为 现 金 贷 款 ， 使 得 发 卡 机 构 无 法
准 确 判 断 持 卡 人 的 资 信 状 况 和 资 金
用 途 ， 违 反 了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信 用 卡
业务的规定，扰乱了社会金融秩序。

经 查 ，2019 年 至 2024 年 ，吕 某 甲
等人通过开发“海草生活”App，虚构交
易，为用户提供信用卡套现服务，并以
收取手续费的方式非法牟利。

考虑到尹某、姜某、卢某犯罪情
节轻微，且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情
节，2024 年 10 月 16 日，灌南县检察
院依法对尹某等 3 人依法作出不起诉
决定。同年 10 月 17 日，该院依法以
非 法 经 营 罪 对 吕 某 甲 、 詹 某 、 吕 某
乙、唐某、廖某 5人提起公诉。

今年 2 月，法院经审理，全部采
纳了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对吕
某甲等 5人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在 办 案 的 同 时 ， 灌南县检 察 院
针 对 发 现 的 第 三 方 支 付 和 信 用 卡 支
付 监 管 漏 洞 ， 及 时 提 醒 信 用 卡 发 卡
银 行 、 相 关 金 融 机 构 堵 塞 信 用 卡 违
法 套 现 漏 洞 ， 共 同 维 护 稳 定 有 序 的
金 融 市 场 秩 序 。 目 前 ， 相 关 银 行 已
针 对 信 用 卡 非 法 套 现 特 征 建 立 专 项
风 险 策 略 ， 实 现 交 易 风 险 的 实 时 监
测 、 识 别 和 拦 截 ， 并 建 立 了 针 对 套
现平台的识别与打击方案。

开发App，通过虚构交易，帮用户套现——

信用卡套现有了新“马甲”

□刘钊颖

近日，一名 13 岁未
成 年 人 在 网 上“ 开 盒 ”

（注：指通过网络搜索、挖掘个人信息，并在网络空间公布）
一名孕妇的事件冲上热搜。事件起因是该名孕妇在某明星
的社交账号下对其公开行程的评论，引发了“粉丝”群体的
攻击和谩骂，甚至有一名未成年人参与对该名孕妇“开盒挂
人”，公开曝光了其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诸多个
人隐私信息并对其丈夫发去辱骂信息，严重影响了该名孕
妇的正常生活。事后，该名未成年人也公开向当事人和公众
道歉（据 3月 21日澎湃新闻报道）。

“开盒挂人”指的是恶意公开他人隐私等信息，然后煽
动网民对被“开盒”者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谩骂。相较于“人
肉搜索”，“开盒挂人”可以说是升级版，其给被“开盒”者带
来的伤害不仅存在网络上，还会延续至现实生活中。

“开盒”者与被“开盒”者之间难道有什么恩怨吗？事实
并非如此，有的“开盒”者，仅仅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把
曝光别人隐私当成释放压力或者取乐的手段；有的“开盒”
者是基于病态的饭圈生态，追求同己言论的高度一致而产
生对异己行为的绝对排斥，从而获取情感认同。这种建立在
别人痛苦之上实现自我满足的“开盒挂人”行为，严重污染
了网络生态。

更值得关注的是，“开盒挂人”群体还呈现低龄化特点。
在年轻人活跃的网络生态中，“一言不合就开盒”的现象越
来越常见，其中不乏未成年人的身影。网络世界相较于现实
生活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和虚幻性，部分未成年人为了寻
求刺激，寻找认同、归属，沉迷于网络。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
未成熟，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法治意识相对淡薄，极易在
虚幻的网络信息中迷失方向，被利用误导成为“开盒”者，以

“义气”之势行违法之举，甚至有些未成年人成了被“开盒”
者，陷入网络暴力的泥潭。

“开盒挂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从“人肉
搜索”到“开盒挂人”，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升级了，治理也必
须跟上。惩治网络暴力，我们并不缺乏法律武器。比如，2023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组
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
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 253 条之一规定的，以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定罪处罚。2024年 8月，《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实
施，为打击网络暴力行为提供更为明确具体的指引。

惩治“开盒挂人”乱象，发挥好法律的刚性约束作用是
关键。对于严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严重伤害公民个人感
情、干扰公民个人及其家庭正常生活的行为，必须从严惩
治，并通过媒体公开宣传，发挥好案例的警示效应。对于买
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暗网交易”，更要深挖背后的黑色产业
链，依法严惩幕后黑手。对于那些自以为可以在网上隐身的想法，也要让其知
道，在技术面前，隐藏在键盘后的肆意妄为是无处遁形的。同样，也要让每一个
未成年网民认识到，年龄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践
踏法律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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